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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190/20-21(01)號
文件 

 因應 2021年 7月
29日會議席上
所 作討論而須

採 取的跟進行

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1190/20-21(02)號
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2021年 7月 29日
會 議的跟進行

動 一覽表的回

應  
 

立法會CB(1)1190/20-21(03)號
文件 
 

 鄭 泳舜議員於
2021年 8月 11日
致 政府當局的

函件 (只備中文
本 ) 
 

立法會CB(1)1148/20-21(02)號
文件 
 

 助 理法律顧問
於 2021 年 7 月
28日致政府當
局的函件  
 

立法會CB(1)1190/20-21(04)號
文件 
 

 政 府當局就助
理 法律顧問於

2021年 7月 28日
的 函件發出的

覆函  
 

立法會CB(1)1171/20-21(01)號
文件 
 

 助 理法律顧問
於 2021 年 8 月
2日致政府當局
的函件  
 

立法會CB(1)1190/20-21(05)號
文件 

 政 府 當 局 於

2021年 8月 13日
就 助理法律顧

問於 2021年 8月
2日的函件發出
的覆函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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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3)771/20-21號文件  條例草案文本  
 

(運輸及房屋局在 2021 年
7 月 6 日發出 ) 
 

 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立法會 LS91/20-21號文件  法律事務部報
告  
 

立法會CB(1)1148/20-21(01)號
文件 

 法律事務部擬
備的條例草案

標明修訂文本

(只限委員參閱 ) 
 

立法會CB(1)1148/20-21(03)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擬 備 有 關

《 2021 年業主
與 租 客 ( 綜
合 )(修訂 )條例
草案》的文件

(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討論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II. 其他事項  
 
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26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1 年 11 月 15 日



 

 

附錄  
 

《 2021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21 年 8 月 16 日 (星期一 )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349 – 
000604 
 

主席  
 

致開會辭  
 

 

000605 – 
000802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就 2021 年
7 月 29 日會議的跟進行動一覽表發
出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 CB(1)1190/20-
21(02)號文件 )，以及其就助理法律顧
問分別於 2021 年 7月 28日及 2021年
8 月 2 日致政府當局的兩封函件發出
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 CB(1)1190/20-
21(04) 號 文 件 及 立 法 會

CB(1)1190/20-21(05)號文件 )。  
 

 

000803 – 
001634 

主席  
田北辰議員  
政府當局  
 

田北辰議員提出以下建議 /問題  
 
(a)  首期租賃與次期租賃之間的擬議
租金增幅上限應設定為 10%，因為
擬議的 15%租金增幅上限會超出
分間單位 (俗稱 "劏房 ")租客的負擔
能力；  
 

(b)  應為分間單位租客提供為期 6 年
的租住權保障，因為現時的公共租

住房屋平均輪候時間已超過 5 年； 
 
(c)  為免分間單位業主在《條例草案》
獲通過後大幅加租，政府當局應訂

定分間單位業主可收取的最高起

始租金；及  
 
(d)  政府當局應就分間單位業主可向
其單位內分間單位 /床位的租客收

取的租金總額設定上限。當局可參

照提供有關分間單位 /床位的處所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c/bc09/papers/bc0920210816cb1-1190-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c/bc09/papers/bc0920210816cb1-1190-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c/bc09/papers/bc0920210816cb1-1190-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c/bc09/papers/bc0920210816cb1-1190-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c/bc09/papers/bc0920210816cb1-1190-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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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的應課差餉租值，設定有關上限的

水平。在設定租金上限時，可將租

金倍率應用於應課差餉租值，讓業

主得以藉出租分間單位 /床位獲得

合理水平的利潤。  
 
政府當局表示  
 
(a)  由於欠缺分間單位市場的現有租
金數據，政府當局認為，制訂既客

觀且易於施行的機制以公平地決

定業主可收取的最高起始租金並

不可行；  
 

(b)  政府當局應以審慎的態度考慮是
否訂定業主在擬議租務管制下可

收取的最高起始租金，因為在擁有

人取得物業後施加的任何限制，可

能會被視作侵犯或減損擁有人的

財產權，而除非能夠符合 "相稱性
驗證標準 "，否則這些限制或會被
法院裁定為違反《基本法》；及  

 
(c)  根據擬議租務管制，分間單位業主
必須向差餉物業估價署 ("差估署 ")
提交租賃資料。這令政府當局可收

集和分析現有分間單位租務市場

的相關數據，例如分間單位的租金

水平和分布情況。在備有這些數據

的情況下，政府當局將可更好地考

慮應否推行進一步措施，例如田議

員 所 提 出 有 關 訂 定 租 金 上 限 的

建議。  
 

001635 – 
002307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認為，擬議租務管制只能

給予分間單位租客些微幫助，因為他

們不會享受到即時減租。儘管如此，

他認同擬議租務管制應在保障租客

的 權 益 與 業 主 的 財 產 權 之 間 取 得

平衡。  
 
他亦詢問  
 
(a)  租務市場上有多少個位於工業大
廈的分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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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b)  政府當局採取的執法行動取締了
多少個位於工業大廈的分間單位； 

 
(c)  政府當局會否向被執法部門取締
的分間單位的租客提供安置安排；

及  
 

(d)  分間單位業主 (包括位於工業大廈
的分間單位的業主 )是否需要在租
賃協議中述明有關租賃是作住宅

用途。  
 
政府當局表示  
 
(a)  根 據 "劏 房 "租 務 管 制 研 究 工 作
小組 ("工作小組 ")委託的機構進行
的調查，估計於 2020 年，在工業
及商業大廈中有 6 927個被佔用作
住宅用途的分間單位；  
 

(b)  2016 年至 2020 年，在相關部門採
取執法行動下，有 1 198 個分間單
位 (包括位於工業大廈的單位 )糾
正了須予以取締的建築違規之處； 

 
(c)  在針對位於工業大廈的分間單位
的建築違規之處採取執法行動時，

屋宇署會記錄受影響的分間單位

租客的資料，並會在有需要時將有

關個案轉介予房屋署、社會福利署

或民政事務總署，讓受影響的分間

單位租客可獲得適當的支援和協

助；及  
 

(d)  關愛基金推出了 "為因屋宇署執法
行動而須遷出工業大廈非法住用

處所住戶提供的搬遷津貼 "，向須
於短時間內遷出工業大廈非法住

用處所的住戶提供搬遷津貼，以協

助他們支付搬遷所需的開支。  
 

002308 – 
002933 

主席  
陳振英議員  
政府當局  

陳振英議員提出以下建議 /問題  
 
(a)  政府當局應考慮就擬議租務管制
下分間單位租賃的每平方呎租金

水平設定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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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b)  倘若每平方呎租金水平設有上限，
擬議租務管制能否符合 "相稱性驗
證標準 "；  

 
(c)  租用多於一個分間單位的分間單
位租客是否合資格獲得擬議租務

管制所提供的保障；及  
 

(d)  政府當局會如何協助分間單位租
客更了解他們在新制度下的權益。 
 

政府當局表示  
 
(a)  由於欠缺分間單位市場的現有租
金數據，政府當局認為，制訂既客

觀且易於施行的機制以公平地決

定業主可收取的最高起始租金並

不可行，因為分間單位的特徵各有

不同，而在訂定最高起始租金時理

應考慮每個分間單位的特徵；  
 

(b)  實施擬議租務管制將令政府當局
可收集和分析現有分間單位租務

市場的相關數據。在備有這些數據

的情況下，政府當局將可更好地考

慮應否推行進一步措施，以更妥善

保障基層分間單位租客的權益；  
 
(c)  政府當局知悉有些人可能因家庭
理由而需要租用多於一個分間單

位。根據擬議租務管制，在新制度

下，同一名租客簽署的所有分間單

位租賃協議均會被視作規管租賃；

及  
 

(d)  差估署正成立一個約有 50 名人員
的新小組，以執行《條例草案》的

新條文，包括推動公眾對新規管制

度的認識；處理查詢；以及就租賃

事宜提供諮詢和調解服務。  
 

002934 – 
003457 

主席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張宇人議員指出，自由黨支持就分間

單位實施租務管制，純粹是基於保障

基層分間單位租客權益的目的。對於

政府當局決定，由單位業主自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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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不涉及任何分間或改動的住宅單位

若有一個房間租出，該房間的租賃亦

會納入 "規管租賃 "的涵蓋範圍，他感
到不滿，因為這會造成將規管範圍擴

闊的效果，令所涵蓋的住宅租賃較原

先擬涵蓋者為多，例如將豪宅的房間

租給財政穩健的租客，亦會納入規管

範圍。  
 
張議員表示，他會就《條例草案》提

出修正案。根據擬議修正案，如業主

及租客居於同一住宅處所，而住在有

關處所的住戶合共不多於兩個，該住

宅處所內一個房間的租賃將獲豁免，

不屬 "規管租賃 "。  
 
政府當局表示  
 
(a)  將分間單位界定為 "組成建築物單
位一部分的處所 "，可達致盡可能
將擬議租務管制適用於更多分間

單位的政策目標，並為多類負擔不

起租住整個住宅單位的基層租客

提供保障；及  
 

(b)  張宇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如獲通
過，差估署在技術上將難以採取執

法行動，因為住宅處所的住戶總數

可不時變動。  
 

003458 – 
004033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葉劉淑儀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a)  擬議租務管制應以保障基層分間
單位租客的權益為目的。因此，不

涉及任何分間或改動的住宅處所

的房間的租賃，不應納入 "規管租
賃 "的涵蓋範圍；  
 

(b)  就不涉及任何分間或改動的住宅
處所而言，政府當局可查閱有關處

所的建築圖則，從而分辨業主有否

分間或改動處所內的房間，以將這

些住宅處所內房間的租賃豁除於

"規管租賃 "的涵蓋範圍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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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c)  政府當局應澄清，在處所內分間房
間如不涉及結構上的改動，有關房

間會否被界定為擬議租務管制下

的分間單位。  
 
政府當局表示  
 
(a)  在租務市場上某些現有的分間單
位 (例如太空艙及床位 )可能不涉
及安裝間隔牆。將分間單位界定為

"組成建築物單位一部分的處所 "，
令擬議租務管制能同時涵蓋這些

類型的分間單位，達致保障多類負

擔不起租住整個住宅單位的基層

租客的政策目標；及  
 

(b)  單憑查閱有關處所的建築圖則，難
以斷定業主曾否就某分間單位作

出結構上的改動。部分舊樓的建築

圖則並無顯示處所內部間隔的情

況相當普遍，業主可隨意將處所分

間成多個房間。  
 

004034 – 
004846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政府當局  
 

郭偉强議員察悉，政府當局認為在現

階段訂定業主可收取的最高起始租

金並不可行，他促請政府當局實施其

他反制措施，以防止租金在《條例草

案》獲通過後上升。他同時關注到，

即使業主犯了擬議租務管制下的罪

行，分間單位租客因擔心業主或會提

前終止租賃，未必會願意提出針對其

業主的投訴。  
 
他亦詢問  
 
(a)  分間單位業主可否不理會差估署
就所有類別的私人住宅物業編製

的租金指數 ("租金指數 ")的實際百
分比變動，在首期租賃與次期租賃

之間加租 15%；及  
 

(b)  政府當局在接獲分間單位租客就
業主濫收公用設施費用作出的投

訴後，需要多少時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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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表示  
 
(a)  根據擬議租務管制，首期租賃與次
期租賃之間的租金增幅，不得超過

相關期間租金指數的百分比變動，

以 15%為上限；  
 

(b)  雖然租金指數多年來有升有跌，但
就過去 23 年而言，有 7 年錄得的
兩年升幅頗為顯著，超過 15%。設
定 15%的准許租金增幅上限可提
供有效的額外保障，以免分間單位

租客面對過高的租金增幅；  
 

(c)  根據擬議租務管制，如分間單位業
主要求租客付還公用設施費用，而

有關單位內所有租客須繳付的經

攤分費用的總和，超逾按照相關賬

單收取的款額，該業主即屬犯罪，

並會受到處罰。分間單位租客如遇

到上述情況，應向相關部門舉報；

及  
 

(d)  鑒於租客在新規管制度下會享有
合共 4 年的租住權保障，他們在提
出針對其業主的投訴時，應不會擔

心被逐離。  
 

004847 – 
005355 

主席  
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認為，《條例草案》的主要

目的應是為分間單位租客提供更妥

善的保障。然而，擬議租務管制未能

應對大部分分間單位租客現時所面

對租金高昂及居住環境欠佳的問題。

他亦提出以下意見  
 
(a)  政府當局應按田北辰議員的建議，
就分間單位業主可向其單位內分

間單位 /床位的租客收取的租金總

額設定上限。在應用租金倍率的情

況下，這類措施應不會被視作侵犯

分間單位業主的私有財產權；  
 

(b)  將首期租賃與次期租賃之間的擬
議租金增幅上限設定為 15%，會超
出分間單位租客的負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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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c)  在租務市場，有些業主在沒有進行
分間或結構上的改動的情況下，將

其處所的額外房間租出，並一直以

公平合理的方式對待租客。這類租

賃 不 應 納 入 "規 管 租 賃 "的 涵 蓋
範圍；  

 
(d)  擬議租務管制應着眼於涉及分間
或改動的住宅處所內的分間單位。

透過查閱住宅處所的建築圖則或

公契，政府當局應能夠分辨有關住

宅處所有否被分間或改動；及  
 

(e)  因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近日就取締香港的分間單位提出

的意見，政府當局應制訂其他政

策，為基層分間單位租客提供更妥

善的保障。  
 

005356 – 
010115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副主席提出以下建議 /問題  
 
(a)  政府當局應收窄 "規管租賃 "的涵
蓋範圍，剔除不涉及任何分間或改

動的住宅處所內一個房間的租賃； 
 

(b)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提供有關
香港分間單位數目的資料 (即在租
務市場約有 11 萬個分間單位 )，是
否包括不涉及任何分間或改動的

住宅處所內供出租的房間；  
 

(c)  鑒於在租務市場中約有 11 萬個分
間單位，差估署調派 50 名新員工
執行《條例草案》的新條文，實在

遠不足夠；及  
 

(d)  即使業主犯了擬議租務管制下的
罪行，分間單位租客因擔心業主或

會提前終止租賃，未必會願意提出

針對其業主的投訴。  
 

政府當局表示  
 
(a)  在工作小組於 2020 年委託機構進
行的調查中，有一個房間租出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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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所被納入 "板間房 "的類別。根據上
述調查，在分間單位租務市場中有

3 415 個板間房；  
 

(b)  據政府統計處及受工作小組委託
負責進行有關調查的顧問公司所

述，在現時的分間單位租務市場

中，就住宅處所內一個房間訂立租

賃的情況其實並不常見；及  
 

(c)  對差估署而言，執行《條例草案》
的新條文將會是一項具挑戰性的

工作，因此政府當局會委託非政府

機構在地區層面為分間單位業主

及租客提供所需支援，以協助他們

了解在新法例下其各自的權利和

義務。  
 

010116 – 
011028 

主席  
李慧琼議員  
政府當局  
 

李慧琼議員提出以下建議 /問題  
 
(a)  現時的分間單位租金水平已超出
基層分間單位租客的負擔能力。政

府當局應主動制訂可為基層分間

單位租客提供更妥善保障的有效

措施。如不規管起始租金，擬議租

務管制未必能夠應對分間單位租

金水平高的問題；及  
 

(b)  因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近日就取締香港的分間單位提出

的意見，政府當局會否推行其他新

政策。  
 
政府當局表示  
 
(a)  由於欠缺分間單位市場的現有租
金數據，政府當局認為，制訂既客

觀且易於施行的機制以公平地決

定業主可收取的最高起始租金並

不 可 行 ， 因 為 估 計 現 時 有 超 過

11萬個分間單位，特徵各有不同，
而在訂定最高起始租金時理應考

慮每個分間單位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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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b)  就分間單位租賃的租金水平訂定
一個較低的上限，可能會不合比例

地侵犯《基本法》所保障的分間單

位業主的私有財產權。對租金增幅

水平施加更嚴格的限制，可能無法

符合 "相稱性驗證標準 "，因而被裁
定為違憲；  

 
(c)  若實施較嚴格的租務管制，一些分
間單位業主可能會決定永久退出

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數以千計的

受影響住戶可能難以覓得一個負

擔得來的新地方居住；  
 

(d)  實施擬議租務管制將令政府當局
可收集和分析現有分間單位租務

市場的相關數據。在備有這些數據

的情況下，政府當局將可更好地考

慮應否推行進一步措施，以更妥善

保障基層分間單位租客的權益；及  
 

(e)  如實施擬議租務管制，將可達致為
分間單位租客提供合理保障的政

策目標，特別是為分間單位租客提

供其殷切所需的租住權保障、防止

分間單位業主在續訂租賃時任意

加租，以及禁止分間單位業主濫收

指明公用設施和服務的費用。  
 

011029 – 
011535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提出以下建議 /問題  
 
(a)  屬於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委員認
為，首期租賃與次期租賃之間的租

金增幅上限應設定為 10%，而非擬
議的 15%；  
 

(b)  就政府當局的回應指當局會檢視
和考慮應否在《條例草案》獲通過

後推行進一步措施，進行上述檢視

工作的時間表為何；  
 

(c)  政府當局應就擬議租務管制制度
下的分間單位，提供更清晰的定

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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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d)  因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近日就取締香港的分間單位提出

的意見，政府當局會否推行其他新

政策。  
 
政府當局表示  
 
(a)  政府當局會在未來數年分析現有
分間單位租務市場的相關數據，並

會在適當時候考慮應否推行進一

步措施，以更妥善保障基層分間單

位租客的權益；  
 

(b)  解決分間單位事宜的根本方法，是
持續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一如

2020 年施政報告及長遠房屋策略
2020 年周年進度報告所提及，政
府當局已覓得 330 公頃土地，於未
來 10 年興建 316 000 個公營房屋
單位，以應付約 301 000 個公營房
屋單位的需求。政府當局亦致力推

動過渡性房屋的發展，並已覓得足

夠土地提供約 15 000 個過渡性房
屋單位；  

 
(c)  將分間單位界定為 "組成建築物單
位一部分的處所 "，擬議租務管制
能夠達致其政策目標，盡可能將更

多分間單位涵蓋於擬議租務管制

的框架內。此外，由於上述定義清

楚訂明哪些處所將受新管制措施

規管，可利便日後採取執法行動；

及  
 

(d)  政府當局理解委員對新制度下分
間單位的定義表達關注，並會繼續

進行相關解說工作。  
 

011536 – 
012211 

主席  
田北辰議員  

田北辰議員重申其所提關於就分間

單位訂定租金上限的建議，並提出以

下補充意見  
 
(a)  分間單位事宜是本港多年來的主
要社會問題之一。然而，政府當局

一直沒有處理和解決這些事宜，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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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議租務管制亦不能為基層分間單

位租客提供實質保障；及  
 

(b)  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
收集的分間單位租金水平數據，只

能反映現時的市值租金水平。鑒於

現時的分間單位租金水平不合理

地高，政府當局如有意設定對分間

單位租客而言屬合理和可負擔的

分間單位租金上限水平，該等數據

將沒有參考價值。  
 

012212 – 
012852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提出以下建議 /問題  
 
(a)  由於在新制度下，當局不會規管分
間單位租金，使其處於合理的水

平，擬議租務管制不能為基層分間

單位租客提供實質保障；  
 

(b)  政府當局可按地區訂定分間單位
租金的上限，亦可設立上訴機制，

讓分間單位業主在出現爭議時可

將個案提交土地審裁處，以決定分

間單位的市值租金；  
 

(c)  除向分間單位業主收集分間單位
租賃的數據外，差估署亦應積極進

行調查，以評估在分間單位租務市

場中，分間單位的租金水平；  
 

(d)  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內，分間單位
是否普遍存在；及  

 
(e)  差估署成立一個約有 50 名人員的
新小組以執行《條例草案》的新條

文，所涉的員工開支為何。  
 

政府當局表示  
 
(a)  差估署難以評估個別分間單位的
租值，因為分間單位一般沒有顯示

其間隔及座向的建築圖則，其租值

亦會受因情況而異的一籃子因素

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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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b)  規管範圍將不會涵蓋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內的 "分間單位 "，因為獲批
准的建築圖則並不涵蓋這些房屋。

在沒有上述圖則的情況下，當局將

無法劃定 "單位 "的界線，從而確定
租賃的標的處所是否屬分間單位； 

 
(c)  屋宇署及地政總署定期對新界豁
免管制屋宇進行視察，根據其觀察

所得，只有相對少數的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存在作出租用途的 "分間單
位 "；及  

 
(d)  在 2021-2022 財政年度，預計差估
署因額外人手而涉及的員工開支

將介乎 700萬元至 800 萬元。  
 

012853 – 
013617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葉劉淑儀議員重申其就擬議租務管

制下分間單位的定義所提的意見，並

提出以下建議 /問題  
 
(a)  政府當局近年未能提供足夠的公
營房屋單位，導致分間單位的租金

水平急升。由於分間單位的市值租

金已達到租客負擔不起的水平，政

府當局應透過訂定租金上限或規

管起始租金干預市場；及  
 

(b)  分間單位業主透過出租分間單位
享有巨大的邊際利潤，即使政府當

局決定訂定租金上限或規管起始

租金，他們亦不會退出分間單位租

務市場。  
 

政府當局表示  
 
(a)  在工作小組於 2020 年委託機構進
行的調查中，有一個房間租出的處

所被納入 "板間房 "的類別，而在分
間單位租務市場中有 3 415 個板間
房。進行有關調查的機構表示，業

主將其處所的額外房間租予租客

作住宅用途的情況並不常見，因為

該機構的外勤人員很少遇到這種

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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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b)  政府當局認為，擬議租務管制的涵
蓋範圍應相對較廣，以盡量涵蓋最

多的分間單位，令更多分間單位租

客獲得保障。  
 

013618 – 
014230 

主席  
李慧琼議員  
政府當局  

李慧琼議員指出，分間單位事宜是本

港多年來的主要社會問題之一。然

而，政府當局一直沒有處理和解決這

些事宜，導致分間單位租務市場急速

增長，以及有關的租金水平大幅上

升。鑒於分間單位的現有租金水平超

出租客的負擔能力，政府當局應透過

規管起始租金干預分間單位租務市

場。這些措施不應被視作侵犯擁有人

的財產權。  
 
她詢問，就規管起始租金是否可能會

導致公眾人士提出司法挑戰的問題，

律政司有何法律意見。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政府當局致力解決分間單位事宜，
並且一直積極物色新土地，務求增

加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及  
 

(b)  在草擬《條例草案》時，律政司一
直有提供法律意見。擬議租務管制

下的規管範圍根據一籃子因素制

訂。政府當局以專業判斷而非政治

判斷為基礎，制訂有關政策。  
 

 

014231 – 
014550 

主席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銓議員關注到，工業 /商業大廈

內分間單位的業主及租客或會試圖

規避新規定，因為他們擔心向差估署

提交租賃資料後，有關的分間單位會

被取締。  
 
政府當局表示，住宅 /綜合用途大廈

和工業 /商業大廈內分間單位的租賃

的規管範圍相同。即使有關租賃涉及

工業 /商業大廈內的分間單位，差估

署亦不會向其他執法部門披露從分

間單位業主取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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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 CB(3)771/20-21 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條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 (立法會 CB(1)1148/20-21(01)號
文件 )]  
 

014551 – 
015829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謝偉銓議員  
政府當局  
 

法案委員會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

條文  
 
第 1 部：導言  
 
《條例草案》第 1 條簡稱及生效
日期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考

慮草擬新條例，當中涉及的工作可能

較修訂現行的《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
例》 (第 7 章 )更少和更簡單。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業主與租客

條例》在 1947 年首次制定，後來與其
他有關業主與租客的條例綜合為《業

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 ("《條例》 ")，
為實施租務管制提供一個綜合的法

律框架。鑒於擬議租務管制與《條例》

其他各部會有相互影響，政府當局認

為，與草擬新條例相比，修訂現有的

《條例》屬較佳選擇。  
 
謝偉銓議員詢問  
 
(a)  當局將擬議租務管制的生效日期
訂於《條例草案》獲通過後 3 個月，
當中的考慮因素為何；及  
 

(b)  政府當局會否加強公眾教育，提高
分間單位租客、業主及地產代理對

擬議租務管制下的新規定的認識。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有必要將擬議

租 務 管 制 的 生 效 日 期 訂 於 《 條 例

草案》獲通過後 3 個月，使當局有最
低限度的時間  
 
(a)  招聘及培訓新員工，以執行《條例
草案》的新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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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行動  

(b)  委託非政府機構在地區層面為分
間單位業主及租客提供所需支援； 

 
(c)  為分間單位租客及業主提供教育，
協助他們了解在新法例下其各自

的權利和義務；及  
 

(d)  與地產代理監管局合作，以便該局
向地產代理發布最佳做法，使他們

在新制度下能夠按照新規定處理

分間單位租賃事宜。  
 

政府當局回應謝偉銓議員進一步的

提問時表示，在《條例草案》生效日

期前開始的固定租期租賃協議所訂

的條款及業主與租客的權利和義務，

不會因實施擬議租務管制而受到影

響。此外，憑藉《條例草案》而隱含

地納入規管租賃內的條文在與該租

賃的其他規定有抵觸或不一致的情

況下，在該抵觸或不一致的範圍內，

即以納入條文為準。  
 

015830 – 
015926 

主席  
政府當局  

《條例草案》第 2 條修訂成文法則  
 
第 2 部：修訂《業主與租客 (綜合 )
條例》 (第 7 章 )  
 
《條例草案》第 3 條修訂第 116 條
(本部適用範圍 ) 
 
《條例草案》第 4 條加入第 IVA 部  
 
委員並無提出問題。  
 

 

議程第 II 項  — 其他事項  

015927 – 
020007 
 

主席  會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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